情况说明
滑县人民法院：
根据贵院提供的《滑县人民法院委托书》[（2025）豫0526执恢591号],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海淀区清琴山庄一里己17-1至1层101号房地产市场价值进行评估。
我公司房地产估价师已于2026年3月27日对北京市海淀区清琴山庄一里己17-1至1层101号房地产（以下称“标的物”）进行了现场勘查，根据现场调查情况，现有以下问题需贵院确认后回函：
1. 标的物楼层为地上1层、地下1层，但房屋产权证书中未对标的物各层面积进行说明，且根据现场查勘情况，标的物地下1层现状面积与房屋产权证书中房地平面图不一致，需对标的物各层面积进行确认，并确认标的物地下1层是否有改建、违建，本次评估是否考虑改建或违建的影响？
2. 标的物现状为精装修，内部有大量木质装修及石材装修，需确认具体装修材料，是否有贵重木材或石材，可否提供具体装修材料及状况说明？
3. 经现场确认，本次评估范围不包含一切可移动的家居设备，但标的物为自采暖，地下1层有自采暖设备，拆除后可能无法正常使用，该部分是否考虑？
4. 标的物的土地使用年限是否有资料可以证明？
5. 标的物的《不动产权利及其他事项登记信息》查询资料请补充。


特此说明，望贵院给予回复。

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2026年3月30日
